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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剧行业逐渐出现产业经营要素，民营电视剧制作业适应时代发展应

运而生。民营电视剧制作主体从 20世纪 80年代萌芽起始，经过 90年代的限制性发展，至 2003年正式获

得市场主体资格进入繁荣发展阶段。2009年以后，随着视听新媒体的快速崛起，民营电视剧制作业格局发

生深刻变化，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本文通过全面梳理民营电视剧制作业的历史嬗变与主要特征，以期为其

未来发展路径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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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限空间到跨界融合
——中国民营电视剧制作业的历史嬗变

◎ 潘  娜

民营电视剧制作业是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的重要主

体要素，厘清其发展轨迹与嬗变逻辑，有利于更好把握

其在中国电视剧产业格局中的主体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

趋向。本文将中国民营电视剧制作业的发展历程分为四

个阶段：萌芽阶段（1978～1991年）、限制性发展阶段

（1992～2002年）、蓬勃发展阶段（2003～2008年）、

转型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各个阶段的监管政策与

主要特征，反映了电视剧行业产业化路径的深刻变革。

一、萌芽阶段（1978～1991年）

1.从“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发展电视剧”到“禁止私

人制作电视剧”

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民营电视剧的萌芽阶

段。这一时期，从“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发展电视剧”的

宽松环境到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电视剧制作主

体的准入门槛逐步抬高，监管政策日益规范。

1979年8月18日至27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

会议为了解决国产电视剧短缺的问题，中央广播事业局

号召要“大办电视剧”，①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全国

有条件的电视台都开始大办电视剧。然而，电视剧产量

仍然十分不足，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在“四级

办电视”的方针下，全国电视台数量大幅增长，播出需

求增多。其二，全国电视机的社会普及率快速提高：从

1978年的300万台增长到1982年的2761万台，电视观众

逾亿；到1988年，全国电视机社会拥有量已经达到1.43

亿台。②电视剧产量难以满足大幅增长的电视观众的需

求。在电视剧要出成效的要求下，电视剧文艺单位的人

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十分突出。基于这种形

势，1983年12月，广播电视部委托电视艺术委员会、中

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召开了“1984年全国电

视剧选题规划会议”，强调“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

加强电视系统生产电视剧力量的同时，积极组织社会力量

发展电视剧”③。这是政策上首次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电视剧生产制作。由此，系统内外的企事业单位、社

会影视公司、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纷纷加入到电视剧的

投资制作队伍当中。例如，较早成立的陕西华山影视公

司，在1984年制作了《水浒外传》等电视剧作品。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民营电视剧在宽松的政策环

境下快速发展。有评论称，“‘民间’电视剧生产越来

越兴旺，冲击着官方的电视剧生产”⑤。然而，随着生

产规模和产量的迅速扩大，电视剧的质量问题成为突出

矛盾。观众普遍反映不满意，有报刊上的文章指责是由

于社会上的公司不负责任导致电视剧质量下降。在缺乏

有效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社会制作公司良莠不齐，部分

制作者受到经济利益驱使背离了艺术创作的初衷。为了

规范电视剧制作，管理部门决定加强管制，收紧电视剧

制作的准入门槛。1989年10月31日，广播电影电视部颁

布实施了广发录字〔1989〕821号文件《关于实行电视

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的规定》⑥，其中，第三条明确提出

“禁止私人制作电视剧”，第十条规定“许可证不得涂

改、出卖、租借、转让。持证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让不

具备制作条件或无许可证单位制作电视剧”。⑦随后，

1990年8月4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又发布了〔1990〕520

号文件《〈关于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的规定〉的

补充规定》，对《关于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的规

定》中所称的“电视剧”进行了解释，明确了监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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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于是，刚刚兴起的一批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或是倒

闭，或是转以投资、合作、挂靠等形式继续生产制作。

2.萌芽阶段中国电视剧制作业的主要特征

第一，从无到有，由小变大。民营电视剧制作主

体的出现，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和个体私营

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电视恢复发展初

期，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不仅确立了艺术的主体性，而

且成为重点发展的电视节目种类。在电视台面临着严重

“节目荒”的情况下，民营电视剧制作业的发展一度在

政策上得到鼓励与支持。但是，随着发展规模的快速增

长，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不断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二，“影视合流”助推民营电视剧制作主体的发

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影视合流”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民营制作公司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基本按照

电影的手法进行拍摄制作，电影人纷纷投身电视剧制作

领域，在制作运营方面比较灵活。一些电影人利用业余

时间自行拍摄电视剧，如《为了孩子》《众手浇开幸福

花》《道路就在你脚下》等电视剧。⑧ 

第三，销售渠道增多，为民营电视剧制作主体发

展提供动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录像带进入平常百姓

家。录像市场的蓬勃兴起和电视剧产品销售利润来源的

增多对民营电视剧制作行业的持续生产产生了一定的拉

动作用。

二、限制性发展阶段（1992～2002年）

1.政策口径有限宽松，一批优质民营电视剧制作主

体蓄积实力

这一阶段，广电行政管理部门原则上仍不允许个

人、私营企业设立影视制作经营机构，但鼓励社会各界

以投资、资助的方式参与制作电视剧。可以说，20世纪

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真正开始增强

实力、发展壮大的重要阶段。上千家民营制作公司打着

“广告”“文化传播”“策划咨询”等旗号相继成立，

以“挂靠”“协助”“承制”“合作”等形式参与电视

剧的投资、制作。由于整体数量少，形式又很隐蔽，发

展很不成气候，但这些公司成为后来电视公司的雏形。⑨今

天行业内制作实力最强的公司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相继

成立的，如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金英马影视制作有

限公司、北京鑫宝源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慈文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广播电视制作有限公司等。这一

阶段，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逐渐开始找准定位，市场竞

争力明显增强，并且随着电视剧交易市场的逐渐形成，

民营影视拍摄基地开始建立，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的经

营和生存空间大大拓宽了。

1995年9月1日，广播电影电视部令第16号《影视制

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⑩颁布实施，这是第一个专

门针对影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的管理规章。其中第五

条明确规定“个人、私营企业原则上不设立影视制作经

营机构”
11

。1995年10月18日，广播电影电视部令第17号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管理规定》
12

颁布实施。17号令删除

了821号文件里面的“禁止私人制作电视剧”和“赞助单

位或个人不得干预编、导、摄、录工作”条款。
13

虽有严

格的规定和种种限制，但第16号令和第17号令与1989年

的相关规定相比，明显放松了管理口径：有关部门对民

营影视机构“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并未较真。
14

这可视为对当时正处于起步成长阶段的

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的一种默许：国家在推动国有电视

剧制作机构提高制作水平和提升经营能力的同时，有限

制地为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的生存发展留有空间。

1997年8月1日，国务院第6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

院令第228号《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该条例第35条对

设立电视剧制作机构作出规定：“设立电视剧制作单

位，应当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取得电视

剧制作许可证后，方可制作电视剧。电视剧的制作和

播出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规定。”
15

随后，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关于清理整顿电视剧生产

单位和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的通知》（广发社字〔1997〕

457号文件）和《关于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

重新审核登记的通知》（广发社字〔1997〕881号文

件）。
16

在1997年8月至1998年3月间，管理部门根据全

国电视剧生产单位和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的数量、结构、

性质、制作情况重新确定了电视剧制作单位资格。同

时，各省级广播电视厅局重新审批影视制作经营机构。

1998年10月2日，广电总局颁布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关于核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电

视剧制作许可证〉的通知》（广发社字〔1998〕653号

文件）
17

，规定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分甲、乙两种：甲种

证是长期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乙种证是临时许可

证。可申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机构包括省会市

级（含）以上电视台（或电视剧制作中心）、电影制

片厂、音像出版单位和有专门制作电视剧机构的专业宣

传、文艺单位。这基本确立了当前中国电视剧拍摄制作

以及经营活动的管理、运行机制。这一时期“隐形”存

在的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没有申请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

资格，但是相关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也未再提及“禁止

私人制作电视剧”或“个人、私营原则上不设立影视制

作经营机构”，这并非政府管理部门对此问题的忽视，

而是一种默许的态度，限制性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的海外和境外引进剧，特别是港台

剧火爆荧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为了规范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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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秩序，繁荣国产电视剧，加强对引进、合拍电视剧

的宏观调控，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

引进、合拍和播放管理的通知》（广发社字〔2000〕5

号文件）
18

，严格控制引进剧的播放比例和播出时段。

此通知一出，引进剧的数量迅速由原来的近3000集锐减

到1000集以内，政策引导效应显著。在这种形势下，国

产电视剧的市场空间大增，使艰难发展的民营制作公司

获得了宝贵的历史发展机遇期。

进入21世纪以来，民营电视剧的产量大幅增加、

品质不断提升，逐渐成为电视剧行业的重要制作力量。

2000年6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号《电视剧管理规

定》
19

颁布实施。其中第二章第十九条明确提出“国家

鼓励社会各界以投资、资助的方式参与制作电视剧”
20

。

同时，次年又制定颁布了该规定的实施细则《关于实行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行业准入制度的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广发办字〔2001〕1476号文件），其中

第二条明确规定“未取得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或个人

不得从事任何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业务”
21

。这一系列

规章、规范性文件体现出了政府管理部门的两难之处：

一方面，希望国有制作机构向社会融资，扩大生产规

模；另一方面，出于国家文化艺术安全的考虑，又将个

人、私营、股份制的民营制作企业继续挡在电视剧制作

的大门之外。不过，民营公司事实上获得了更多机会参

与电视剧的投资拍摄。随着制作实力的增强、经营理念

的成熟，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逐步发展壮大。

2.限制性发展阶段民营电视剧制作业的主要特征

第一，一批实力雄厚、市场竞争力强的民营制作公

司逐渐发展壮大，民营剧渐成品牌。到20世纪90年代中

后期，随着行政管理部门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

可证》的发放逐渐放宽，一大批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纷

纷成立，并且呈现出地域聚集的特点，其中以北京、广

州、浙江、陕西等地区居多，一些实力雄厚、市场竞争

力强的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发展起来，成为电视剧制作

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二，主体身份尚未真正确立。这一时期，虽有上

千家各种名目的民营影视制作公司相继成立，但都以投

资、挂靠、合作、承制等方式进行电视剧的拍摄制作。

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电视剧直接或间接带来了丰厚的电

视广告收益，从事代理业务的广告公司也凭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开始大规模地投入到电视剧的制作中来。

三、蓬勃发展阶段（2003～2008年）

1.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正式获得市场主体资格，渐

成行业主力军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这标志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

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

厅颁布《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

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

知》（国办发〔2003〕105号文件），其中第十条明确

规定，“鼓励、支持、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

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绎、娱乐、发行、会

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

待遇”。在民营影视机构管理方面，2003年8月，广电

总局向八家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颁发了电视剧制作许可

证（甲种）。
22

2004年6月16日，又有16家股份制及民营

电视剧制作公司获发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这意

味着民营影视制作公司正式获得了市场主体资格，与国

有制作单位享有平等身份，国有制作单位在中国电视剧

制作业“高人一等”的日子正式宣告结束。从此，民

营企业转为“正规军”，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从此脱掉

“隐身衣”，名正言顺地发展起来。

2004年2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颁布实施《关

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广发办字〔2003〕

1407号）
23

，指出“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

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
24

。2006年4月6

日，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印发〈电视剧拍摄制作

备案公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5

，取消原有的“电

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审批”制度，实行“电视剧拍摄制作

备案公示管理暂行办法”。
26

可以说，此举改变了计划

经济时期的管理思路：从直接行政干预逐渐向“隐形”

引导的方式转型，这对民营制作公司的良性竞争具有积

极作用。

2.蓬勃发展阶段民营电视剧制作业的主要特征

第一，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市场主体资格获得正式

确认。国家广电总局向具有一定制作实力的民营影视公

司发放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可以调控国有制作机构与

民营影视制作公司之间的力量制衡，发挥“鲶鱼效应”，

活跃电视剧制作市场，壮大电视剧制作主体实力。整体来

看，这一阶段在中国电视剧制作行业的第一梯队里，民

营电视剧制作公司的比重有所增加，并呈现出以北京为

龙头、地方迅速发展的态势。民营电视剧产品数量逐年

递增，在国产电视剧中所占的比重日趋加大。

第二，民营电视剧制作企业之间差距悬殊，“马

太效应”凸显。随着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门槛的不断降

低，从2004年到2008年，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许可证》的机构增长了1714家。按照估算，在这些新增

的广播电视制作公司中，民营公司占到了80%以上。但

是，这些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真

正有实力独立拍摄电视剧的并不多。总体而言，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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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整体上存在着“小、散、乱”的

特点。随着电视剧产量逐年增加，出现了大量低品质、

同质化的电视剧产品。少数能够找准定位、运营有道的

新公司逐渐彰显出竞争优势，迅速获得了相当的市场份

额。华谊兄弟传媒有限公司就是后来居上的范例。

第三，民营电视剧制作业呈现出以北京为龙头、区

域快速发展的特征，集聚效应明显。大部分制作实力雄

厚的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聚集在北京。此外，随着东南

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江苏、广州、上

海等地的民营电视剧制作业也同样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劲

头。电视剧拍摄制作的区域聚集特征，带动了影视产业

链以及观光旅游、衍生产品等延伸产业链的形成。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转型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

1.视听新媒体成为民营电视剧制作业发展突破口，

跨界融合创造新生态

近年来，以网络视频为主的视听新媒体快速发展，

用户规模“井喷式”增长，并呈现出从PC端向移动视频

终端转移的趋势。2009年，广电总局对网络视频行业进

行规范，民营视频网站经过优胜劣汰和“洗牌”，涌现

出几家大型视频网站，占据相当一部分市场份额。2009

年年底，几大民营视频网站高调宣布推动网络视频正版

化，斥亿元巨资购买影视剧网络播出权，电视剧的网络

传播从盗版猖獗、几千元的低价直线上升至几万元每集

甚至是十几万元每集的价格，电视剧的版权价值得到提

升，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的议价能力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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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版权内容积累的逐步完成，民营互联网

企业开始深度介入影视内容制作业，近年来出现了网络

剧、微电影等新的节目类型。2012年7月，广电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

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2014年1

月20日，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剧、微电影等

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确立了“先审后播、

自审自播”的管理制度，其核心要义即“谁办网，谁负

责”，比传统电视剧审查制度更为灵活，自主性更高，

对传统电视剧的艺术形态、制播模式、运营机制等方面

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

2.转型发展阶段民营电视剧制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第一，民营电视剧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力军”，跨

地区、跨所有制发展，“马太效应”凸显。实力雄厚的

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跨地区投资制作、跨所有制发展的

特征明显。此外，“一剧两星”等政策新规使电视剧投

资制作的风险增大，加快了电视剧制作机构的“洗牌”

速度，小的制作公司在竞争中进一步萎缩甚至倒闭。

第二，国家支持力度加大，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上

市融资连现亮点。继2009年10月底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率先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之后，2010年10

月26日，有“电视剧第一股”之称的浙江华策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也于深交所创业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

二家成功登陆证券市场的影视公司。此后，连续有民营

电视剧制作公司上市融资。截至2013年年底，已有5家

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成功上市。上市融资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资金短板，更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

利于增强社会知名度和品牌信誉度，有效带动金融资本

和社会资金进入民营影视制作业，对中、小型民营电视

剧制作公司的成长起到间接拉动作用。

第三，跨界融合加速，互联网企业成为民营电视

剧制作业的“黑马”。2010年1月，中国“三网融合”

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2014年4月17日，中国广播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目前，广电面临着大规模受众

群、投资商向互联网转移的危险，显示出互联网传播管

道对卫星、有线传播管道的强烈替代效应。
28

互联网巨

头企业正加快布局进入电视剧制作业，资本市场与业界

翘楚结合，将进一步加快民营电视剧制作业的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互联网思维、创新技术、金融资本，与具

有创新意识的民营电视剧制作主体相结合，将有可能实

现民营电视剧品质的极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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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彼此把自

己有的供给对方。对外交流，就是与外界的彼此沟通，

互通有无。中国的对外交流自古有之，兴起于秦朝及两

汉时期，在唐宋时兴盛，到明清时期逐渐萎靡。历史上

国家间的对外交流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

传播及战争等，大多是官方贸易，并不以营利为主要目

的，而重礼仪和友谊。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传媒不仅

成为传播信息的有效途径，也成为传播国家文化的有力

支撑点。电视剧艺术作为传媒文化的一部分，已成为融

合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走出国门”对外

交流、塑造一国文化形象的重要“软实力”。

根据中国电视剧对外交流的特征，笔者将其划分为

四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0年的萌芽

时期；第二阶段，1981年至1991年的开拓时期；第三阶

段，1992年至1999年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00年至

今的兴盛时期。① 

一、中国电视剧艺术对外交流的萌芽时期

（1978～1980年）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

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在解放思想

的大背景之下，文化体制也做出一系列探索和改革。这

一时期政策的转变为文化艺术对外交流萌芽的产生奠定

了基础，同时为中国电视剧艺术创作与对外交流提供了

良好的外部环境。

1978年5月1日，原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

1979年5月18日，北京市成立北京电视台，并正式开

播；同年7月18日，中央电视台通知，再开放河南、南

京、武汉、湖南、河北、四川6家电视台向北京传送节

目。②随着电视台的逐步增多，其对电视节目的需求量

也进一步增大。当时包括央视在内的电视台主要通过剧

场转播与租放电影拷贝来充实荧屏，但由此造成的利益

浅议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对外交流历史进程
◎ 张  婧

摘  要：中国自古有对外交流的历史传统，但明清后逐渐萎靡。随着技术与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以传媒为载体的文化艺术交流成为国家间交流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对外交流自1978年始，至今将近40年，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呈现出

不同的时代特征，据此可分为萌芽、开拓、发展、兴盛四个阶段。作者通过对中国电视剧艺术对外交流

历史分期的梳理和分析，意欲补充这部分研究的空白，为今后的电视剧交流研究提出历史角度的参考。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对外交流；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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